财务处（招标采购中心）制作（2025版）


附件1：

四川轻化工大学采购项目货物信息表（到货验收单）
采购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

供货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供货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
	序号
	货物名称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生产厂家
	国别
	出厂

日期
	出厂

编号
	用户

部门
	存放（安装）

地点
	使用人

（签字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  合同承办部门（盖章）：

（合同承办部门）合同承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合同承办人联系电话：

（收货部门）收货验收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使用部门资产管理员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PAGE  
备注：

1.本表用于货物类采购项目的到货验收。到货验收由使用部门（或业务需求部门）负责，按合同逐一验收，所有信息完整且与合同一致后方可进行试运行和综合验收；

2.货物信息以实物为准。单价1000元（含）以上按实物逐一填写表格信息；单价1000元以下同类货物合并填写，“国别、出厂日期、出厂编号”选填。表内“出厂编号”超过10位数字（含字母）时，仅填写出厂编号的后10位。收货验收负责人指负责组织到货验收的同志，如办公室主任、科长或实验中心主任。

3.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由使用部门（或业务需求部门）存档，一份作为申请综合验收的依据，送财务处（招标采购中心）（含电子档）。


